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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湯子慧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32
電子信箱：106zhproject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秘字第11400915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說明三、 (376735100E_1140091567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091567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40091567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(以下簡稱檔管局)舉辦之

「時光畫境—國家檔案館寫生比賽」，請貴校鼓勵學生踴

躍報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檔管局114年9月16日檔企字第11400124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我國首座「國家檔案館」自本(114)年9月2日起試營運，將

於11月22日正式開館，為迎接新館開幕，檔管局特舉辦旨

揭比賽，自即日起至本年10月15日止開放報名，邀請全國

幼兒園至高中（職）學生參與，經網路報名後，參賽者得

自行擇期至該館進行實境寫生，並於現場遞交或以紙本郵

寄參賽作品。

三、檢附旨案比賽報名簡章及報名方式等相關資料（如附件）

供參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1093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9/19 12:3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